浙江省博士后工作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浙财社﹝2012﹞115号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博士后制度优势，加快培养造就创新人才，推动博士后事业发展，努力为创新型省份建设提供人才支撑，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事厅等部门关于加快我省博士后事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浙政办发〔2001〕45号）精神，建立省级博士后工作专项经费。为规范博士后工作专项经费管理，提高使用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级博士后工作专项经费来源于省财政拨款,由省财政厅、省人力社保厅共同管理。省博士后工作办公室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第三条  博士后工作专项经费的使用范围。

（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下简称流动站）自筹资金扩招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生活补助；

（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以下简称工作站）、博士后工作试点单位（以下简称试点单位）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生活补助；

（三）博士后科研项目择优资助；

（四）优秀博士后表彰奖励；

（五）博士后研究人员期满出站后在浙江工作一次性安家补助；

（六）必要的工作经费。主要包括：组织专家对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的评估，优秀博士后评选，组织设站单位赴外省招收博士后，召开博士后工作会议和对各设站单位管理人员的培训等费用。

第四条  博士后工作专项经费的申请条件。

（一）申请流动站自筹资金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生活补助费应具备以下条件：

1．各流动站在全国博管委下达的招收计划规模基础上扩招进站的非在职博士后研究人员；

2．博士后研究人员所进的流动站应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紧密相关。

（二）申请工作站、试点单位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生活补助费应具备以下条件：

1．各工作站、试点单位招收进站的非在职博士后研究人员，或非设站单位经批准招收的非在职项目博士后研究人员；

2．博士后研究人员所从事的科研项目或课题应具有先进性和开创性，并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起推动和促进作用。

（三）申请博士后科研项目择优资助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1．在我省流动站、工作站和试点单位从事研究工作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2．品学兼优，具有坚实的专业基础和较强的工作能力，在科研工作中做出过优异成绩；

3．选题范围紧密结合浙江的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重点，所研究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符合我省科技创新、技术攻关、重点建设项目和基础性研究的重点发展领域及方向；

4．出站后愿意留在浙江工作。

（四）申请博士后研究人员期满出站后在浙工作一次性安家补助费应具备以下条件：

1．在我省各流动站、工作站、试点单位或外省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期满出站的非在职博士后研究人员；

2．期满出站后在浙江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从事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并与用人单位签订2年以上工作协议；

期满出站后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园区）、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从事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科技成果转化，领办、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等，并具有工商注册登记证明材料的，也可申请一次性安家补助费。

第五条  博士后工作专项经费的使用标准。

（一）流动站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每人补助5万元；

（二）工作站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每人补助5万元；

（三）博士后科研项目择优资助分两类，一类资助每人5万元，二类资助每人3万元；

（四）浙江省优秀博士后每3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不超过15名，每人奖励1万元；

（五）博士后研究人员期满出站后凡在浙江工作的，每人给予一次性安家补助费3万元；

（六）博士后工作经费按照国家行政事业费开支的有关规定执行，每年控制在专项经费的3%以内，实行预算管理，从严掌握。

第六条  博士后工作专项经费的申报审核程序。

（一）流动站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生活补助费按下列程序申报与审核：

1．各流动站在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后，填写《浙江省博士后流动站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生活补助费申请表》,报省博士后工作办公室；

2．经核准后，补助费从博士后研究人员批准正式进站后一次性划拨给设站单位；

3．设站单位在收到此款后，应单独立账，主要用于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的生活补助，按月发放，专款专用，2年期满后应向省博士后工作办公室报送补助费支出明细表；

4．博士后研究人员因故提前离站的，设站单位应及时将剩余经费退回省博士后工作办公室。

（二）工作站、试点单位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生活补助费按下列程序申报与审核：

1．各工作站、试点单位在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后，填写《浙江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生活补助费申请表》,报省博士后工作办公室；

2．经核准后，生活补助费从博士后研究人员批准正式进站后一次性划拨给设站单位；

3．设站单位在收到此款后，应单独立账，主要用于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的生活补助，按月发放，专款专用，2年期满后应向省博士后工作办公室报送补助费支出明细表；

4．博士后研究人员因故提前离站的，设站单位应及时将剩余经费退回省博士后工作办公室。

（三）博士后科研项目择优资助资金按下列程序申报与审核：

1．申请博士后科研项目择优资助资金，须由博士后研究人员填写《浙江省博士后科研项目择优资助资金申请表》，并经设站单位同意签章后，按照每年通知要求报省博士后工作办公室；

2．经初审、组织有关专家评估论证后，择优确定一类资助和二类资助对象，并将资助款一次性划拨至设站单位；

3．博士后所获得的资助资金应用于添置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实验材料、图书资料、聘用助手以及参加学术活动等，不能作为个人的生活费用。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研究工作中有支配资助资金的自主权，出站后凡在浙江工作的，允许将未用完部分带到工作单位继续使用；

4．获得资助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在项目完成后，须向省博士后工作办公室提交研究工作报告和使用经费决算表；

5.凡获得省博士后择优资助的科研项目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发表学术论文，均应标注“浙江省博士后科研择优资助项目”；

6.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原则上只能申请一次科研项目资助。如同时申请到全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和省博士后科研项目择优资助，不重复资助，由本人从中选取一种，经所在单位审核确认后报省博士后工作办公室。

（四）博士后研究人员期满出站在浙工作一次性安家补助费，按下列程序申报与审核：

1．期满出站在浙工作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一次性安家补助费，须填写《博士后研究人员期满出站后在浙工作一次性安家补助费申请表》，并附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经用人单位盖章后报省博士后工作办公室；

2．经审核后，将安家补助费划拨至用人单位；

3．用人单位在收到此款后，应及时将此款发放给博士后研究人员，由本人自主支配使用；

4．如博士后研究人员未履行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工作协议，另行到外省、市就业的，用人单位应及时将安家补助费收回并退回省博士后工作办公室。

（五）博士后工作经费的结报程序，按省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优秀博士后的奖励条件、标准等，按《浙江省优秀博士后奖励实施办法》（浙人专〔2003〕98号）执行。

第八条  博士后工作专项经费的管理与监督。

（一）博士后工作专项经费实行专项申报、逐项核实、单独核算、专款专用。实行预算管理，总额控制。

（二）博士后工作专项经费的使用，必须严格按照本暂行办法规定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标准支付，凡违反规定随意扩大开支范围和提高支付标准，或提成、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一经发现，将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三）省博士后工作办公室要加强专项经费的绩效评价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博士后工作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指导、检查和监督。年度终了，省博士后工作办公室须在次年3月底前向省财政厅报送本年度专项经费使用情况。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省人事厅、省财政厅于2006年12月21日印发的《浙江省博士后工作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浙人专〔2006〕332号）同时废止。

